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 

 
为保证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研铂业”或“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顺利进行，实现公司与核心骨干团队的共同发展，提高经营效益和经营质量，

确保集团年度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

励试行办法》《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员工绩效考核

管理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考核目的 

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有效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为本激励计划授予、解除限售等环节提供考核依据，保证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实现公

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 

二、考核原则 

（一）坚持公正公平原则。强化监督，确保绩效考核指标确定、业绩评价全过程公

正公平。 

（二）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原则。严格绩效考核目标与授予股份相匹配，提高管

理绩效，实现强激励硬约束。 

（三）考核结果运用原则。强调价值贡献，将考核结果严格应用于限制性股票授予

与解除限售环节。 

三、考核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所有激励对象，包括但不限于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管理、技术和业务骨干。具体名

单由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审议并确定。 

四、考核机构 

（一）公司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考核工作，审议激励对象业绩

考核报告。 

（二）公司人力资源部等相关部门在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实施具

体的考核工作，负责激励对象考核分数的计算、考核结果的材料汇总，编制绩效考核报



告，并提交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审议。 

（三）公司人力资源部、财务部、战略发展部等相关部门负责相关考核数据的收集

和提供，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 

五、考核期间与周期 

（一）考核期间。授予时绩效考核会计年度为 2020 年，解除限售的考核会计年度

为 2022-2024年三个年度。 

（二）考核周期。以公历年度为考核周期，一般在年度末由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

组织实施。 

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业绩条件 

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业绩条件由公司层面、个人层面的考核结果共同确定。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授予限制性股票前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业绩达到以下条件： 

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公司近三年（2018年至 2020 年）平均值； 

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公司近三年（2018 年至 2020年）平均

值； 

3.总资产周转率不低于对标企业 50分位值水平。 

（二）激励对象层面业绩考核 

授予限制性股票前一个会计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等级合格及以上。 

七、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解除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条件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1）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8%；（2）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础，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

（2022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48%；（3）可解除限售日前一

年度（2022年）总资产周转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且位于

对标企业前五。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1）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9%；（2）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础，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



（202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71%；（3）可解除限售日前一

年度（2023年）总资产周转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且位于

对标企业前五。 

第三个解除

限售期 

（1）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2）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础，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

（2024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86%；（3）可解除限售日前一

年度（2024年）总资产周转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且位于

对标企业前五。 

预留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条件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1）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2023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9%；（2）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础，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

（2023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71%；（3）可解除限售日前一

年度（2023年）总资产周转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且位

于对标企业前五。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1）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0%；（2）以 2020年净利润为基础，可解除限售日前一年度

（2024 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86%；（3）可解除限售日前一

年度（2024年）总资产周转率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且位

于对标企业前五。 

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公司当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以上“净利润”与“净资

产收益率”指标计算均以激励成本摊销前的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净利润、净资产分

别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资产；上述净资产收益率是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公司因股权融资、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等新增加的净资

产不列入考核计算范围。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

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公司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战略、市场环境等相关因素，对上述业绩指标和水平进

行调整和修改。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摊销将在管理费用中列支。 



（4）对标企业名单 

按照同行业与业务可比性相结合原则选取对标企业。根据中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公司属于“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选取该行业与其他行业具有业务可比性的 30

家 A股和新三板上市的公司，不包括“ST”公司和规模较小企业，具体名单如下： 

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样本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偏离幅度过

大的样本极值，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二）个人层面业绩考核 

根据公司员工绩效考核相关规定确定激励对象具体关键绩效指标(KPI)与定性评价

指标等。 

八、考核结果及应用 

考核结果作为限制性股票授予与解除限售的依据。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不得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已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二）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前提下，根据激励对象个人层面业绩考核结果决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002149.SZ 西部材料 002119.SZ 康强电子 

002171.SZ 楚江新材 000581.SZ 威孚高科 

002716.SZ 金贵银业 002079.SZ 苏州固锝 

002824.SZ 和胜股份 830974.NQ 凯大催化 

002842.SZ 翔鹭钨业 688269.SH 凯立新材 

300337.SZ 银邦股份 300706.SZ 阿石创 

300489.SZ 中飞股份 300666.SZ 江丰电子 

600206.SH 有研新材 688379.SH 华光新材 

600281.SH 华阳新材 430428.NQ 陕西瑞科 

601137.SH 博威合金 605376.SH 博迁新材 

603978.SH 深圳新星 870024.NQ 匡宇科技 

688122.SH 西部超导 300816.SZ 艾可蓝 

300283.SZ 温州宏丰 300912.SZ 凯龙高科 

603100.SH 川仪股份 872211.NQ 润和催化 

603045.SH 福达合金 300842.SZ 帝科股份 



定激励对象当年度限制性股票授予/解除限售。 

1.限制性股票授予阶段，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 

2.解除限售阶段，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则激励

对象可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解除限售；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不合格，公司将取消该激励对象当期解除限售额度，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九、考核程序 

（一）考核指标确定。每一考核年度年初，公司人力资源部、财务部、战略发展部

等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本办法绩效考核指标要求，确定激励对象当年的年度考核指标，

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报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备案。 

（二）组织实施考核。每一考核年度末，公司人力资源部组织实施年度考核，计算

激励对象考核分数、汇总考核结果并形成绩效考核报告，提交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

审核。 

（三）考核结果确定。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审议绩效考核报告，确定激励对象绩

效考核结果，确认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及解除限售数量。 

（四）考核结果反馈。激励对象有权了解本人考核结果，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应

当在考核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激励对象反馈考核结果。激励对象对考核结果有异议，

可在接到考核反馈的五个工作日内向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提出申诉，薪酬/人事委员

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考核结果进行复核，并根据复核结果对考核结果进行修正。 

（五）考核结果归档。人力资源部须保留绩效考核所有考核记录。为保证绩效激励

的有效性，绩效记录不允许涂改，若需重新修改或重新记录，须当事人签字。绩效考核

结果作为保密资料归档保存，保存期为激励计划结束后三年。 

十、附则 

（一）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执行，本办法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抵触的，应

及时对本办法进行修订。 

（二）本办法由董事会薪酬/人事委员会负责制定、解释及修改，经公司董事会、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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